关于开展2011－2012学年优秀学生评选工作的通知
院发学字〔2012〕号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院属各单位： 

根据《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学生评选条例（试行）》（院发学字〔2006〕65号）规定，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以下简称“研究生院”）将于近期开展2011—2012学年“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标兵”和“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组织及要求
（一）各培养单位负责本单位优秀学生的评选工作。
1.各单位优秀学生的评选比例，按照《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学生评选条例（试行）》规定，在不超过最高评选比例的前提下由各单位自主确定。“优秀学生干部”和“三好学生标兵”从“三好学生”人选中评选产生，三类优秀学生总数不超过本单位在学人数（按照2011年10月在学人数计算）的15%。
2.各单位核定各类优秀学生评选名额时，仍将集中教学一年级硕士生人数作为评选基数计算。如测算应评名额出现非整数时，只取整数部分。
3.在学学生人数不足百名的培养单位，可推荐一名“三好学生标兵”人选上报。
4.已毕业的春季毕业生仍有资格参加“优秀毕业生”评选，各单位核定评选名额时，仍将春季毕业生人数作为评选基数计算。“优秀毕业生”应为曾荣获过“三好学生”荣誉称号的学生。此前已经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但因各种原因延期至今年毕业的学生不再参评本年度的“优秀毕业生”。
（二）各培养单位在北京集中教学的一年级硕士生，由研究生院各院系组织评选。评选指标由研究生院单列，不占用各培养单位指标。
1.各院系以班级学生人数为基数，按不超过15%的总比例评选“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干部”从“三好学生”人选中产生，不超过班级人数的2％。
2.如测算应评名额出现非整数时，只取整数部分。
3.一年级硕士生不参加“三好学生标兵”评选。
二、评选进程
（一）根据各培养单位的建议，2011-2012年度“优秀学生”的评选仍然分两批进行。第一批报送截止时间为2012年4月27日，第二批报送截止时间为2012年6月8日。请各培养单位按照自行选择的一个批次报送，组织评选及公示后报送“优秀学生”名单；在北京集中教学园区学习的一年级硕士生由各院系按照第二批次报送。
（二）经研究生院批准后的各类优秀学生，由研究生院集中填报《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档案管理”栏目之《奖项登记表》（E2）,各培养单位可在学生毕业前打印盖章，作为评优材料装入优秀学生获得者本人档案。

（三）研究生院将为获得“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的学生颁发奖章和证书。
三、评选注意事项
（一）加强对优秀学生评选工作的组织领导、部署和负责评选工作，及时协调和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
（二）未制定或拟修订评选工作实施办法的培养单位，请结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学生评选条例（试行）》原则精神予以制定或修订，向学生公布，并报研究生院优秀学生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三）坚持“公平公正、民主评议”原则，评选工作应严谨有序，评选过程应公开透明，评选程序应完整规范，防止出现弄虚作假和舞弊现象。各类优秀学生候选人均应经过民主推举或测评的方式产生。
说明：
1.在校生在学人数按照2011年10月“学籍系统”中“在培养单位”人数统计。

    2.根据《条例》，优秀学生干部同时授予三好学生称号，三好学生标兵从获得三好学生荣誉称号的学生中推选，因此三好学生总数含优秀学生干部和三好学生标兵人数，即各单位评选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标兵人数之和不得超过三好学生总数。按比例计算小于1的可报1名。

3.集中教学一年级硕士只评选“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名额另行通知。
附件：1.三好学生标兵审批表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日

附件1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三好学生标兵”审批表

	姓 名
	 
	性别
	 
	学号
	 
	培养层次
	

	培养单位
	 
	指导

教师
	 
	攻读

专业
	 

	优秀事迹、学习成绩、科研成果及单位推荐意见（限500字以内，如有附件，请附表后）：
  　（培养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评审委员会意见：
   （学校公章）
年月日




备注：1.本表为申报主要材料，请务必认真如实填写并上报，需签字（盖章）的地方不能空缺，否则不予评审。
2.附件内容为：A有代表性的论文或专著摘要；B科技成果鉴定材料；C奖励证明材料；D国内外对其成果的评价材料；E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3.所有内容必须属实，如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取消评审资格，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